CAS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 (水產品類) 品質規格及標示規定

中華民國９５年９月２０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０９５１２２１８４５號公告
1.水產品定義

水產品係指利用水產原料經前處理及加工調理作業並在適當溫度儲運販售的包裝食品；可細分成超低溫冷凍水產品、冷凍水產品、冷藏水產品、罐製水產品及乾製水產品五大類。

1.1.超低溫冷凍水產品係指利用水產原料，如魚、蝦、蟹、貝或頭足類等為主原料，經卸貨、分級、選別、去頭、去尾、去內臟、去鱗、去皮 (去殼)、清洗、整型及分切，保持低溫製造，並急速凍結至-50℃以下，超低溫運送、貯存，且有妥善包裝者。
1.2.冷凍水產品係指利用水產原料，如魚、蝦、蟹、貝、頭足類或藻類等為主原料，經卸貨、分級、選別、去頭、去尾、去內臟、去鱗、去皮 (去殼)、清洗、整型、分切或加熱、調理，並急速凍結至-18℃以下，冷凍運送、貯存，且有妥善包裝者。

1.3.冷藏水產品係指利用水產原料，如魚、蝦、蟹、貝、頭足類或藻類等為主原料，經卸貨、分級、選別、去頭、去尾、去內臟、去鱗、去皮 (去殼)、清洗、整型、分切或加熱、調理，並急速冷卻且保持在7℃以下 (建議最好保持在4℃以下)，冷藏運送、貯存，且有妥善包裝者。
1.4.罐製水產品係指利用水產原料，如魚、蝦、蟹、貝、頭足類或藻類等為主原料，充填於鐵罐、鋁罐、玻璃瓶、殺菌軟袋或其他密閉容器內，經脫氣密封，於封裝後施行商業殺菌，可在室溫下長期保存者。

1.5.乾製水產品係指利用水產原料，如以魚、蝦、蟹、貝、頭足類或藻類等為主原料，經鹽漬、乾燥、調味、燻烤、炒煮等處理後，有妥善包裝者。

2.水產品類之品質規格標準

2.1.超低溫冷凍水產品

	項目
	標　　　　　　　　　　　　　　　　　準

	品溫
	超低溫冷凍水產品中心溫度須低於-50℃。

	官能品質
	不得有腐敗、不良變色、異臭、異味、污染或含有異物、寄生蟲。

	食品添加物
	用法及用量應符合衛生署公告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的規定。

	包裝
	(1)內包裝應完整，且不得使用金屬材料釘封或橡皮圈等物來固定包裝袋封口。包裝破裂時，應立即更換且不得出售。

(2)包裝材料及方法須足以保持該項超低溫冷凍水產品的品質且符合衛生署公告之「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2.2.冷凍水產品

	項目
	標　　　　　　　　　　　　　　　　　準

	品溫
	冷凍水產品中心溫度須低於-18℃。

	官能品質
	(1)不得有腐敗、不良變色、異臭、異味、污染或含有異物、寄生蟲。
(2)冷凍裹麵水產品裹麵材料應均勻附著，如有預炸應無顯著剝離現象且軟硬度應適當，裹麵率不可高於50%以上。裹麵率只能標示三種規格(1)標示30% (≦30%)；(2)標示40% (＞30%且≦40%者)；(3)標示50% (＞40%且≦50%者)。

	食品添加物
	用法及用量應符合衛生署公告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的規定。

	包裝
	(1)內包裝應完整，且不得使用金屬材料釘封或橡皮圈等物來固定包裝袋封口。包裝破裂時，應立即更換且不得出售。

(2)包裝材料及方法須足以保持該項冷凍水產品的品質且符合衛生署公告之「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2.3.冷藏水產品

	項目
	標　　　　　　　　　　　　　　　　　準

	品溫
	冷藏水產品中心溫度須在0~7℃。

	官能品質
	冷藏水產品不得有腐敗、不良變色、異臭、異味、污染或含有異物、寄生蟲。牡蠣之口器邊緣呈深青灰色，牡蠣之肚呈象牙白，且肥美。

	食品添加物
	用法及用量應符合衛生署公告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的規定。

	包裝
	(1)內包裝應完整，且不得使用金屬材料釘封或橡皮圈等物來固定包裝袋封口。包裝破裂時，應立即更換且不得出售。

(2)包裝材料及方法須足以保持該項冷藏水產品的品質且符合衛生署公告之「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2.4.罐製水產品

2.4.1.金屬罐裝之罐製水產品

	項目
	標　　　　　　　　　　　　　　　　　準

	品溫
	常溫。

	食品添加物
	用法及用量應符合衛生署公告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的規定。

	外觀
	不得膨罐、污銹罐、彈性或急跳罐、嚴重之凹罐現象，並不得有切罐、斷封、尖銳捲緣、疑似捲封、捲封不平、唇狀、舌狀、側封不正常等可能引起漏罐危險之現象。

	罐內壁
	不得有嚴重脫錫、脫漆、變黑或其他特異之變色等現象。

	內容物
	不得有異臭、異味、不良之變色、污染或含有異物。

	耐壓
	加壓於罐內，一號罐以下小型罐1公斤/平方公分 (15磅/平方吋)，一號罐或一號罐以上大型罐在0.7公斤/平方公分 (10磅/平方吋) 經三分鐘不漏氣。

	保溫試驗
	經保溫實驗 (37℃，10天)，檢查合格，且在正常貯存狀態下，不得有可繁殖之微生物存在。

	捲封品質
	應符合CNS827食品罐頭用圓形金屬空罐國家標準之規定。


2.4.2.玻璃瓶裝之罐製水產品

	項目
	標　　　　　　　　　　　　　　　　　準

	品溫
	常溫。

	食品添加物
	用法及用量應符合衛生署公告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的規定。

	外觀
	玻璃瓶之封蓋完整，不得有斜蓋或密閉不緊等外觀檢查密封不完全之現象。

	內容物
	不得有異臭、異味、不良之變色、污染或含有異物。

	保溫試驗
	經保溫實驗 (37℃，10天)，檢查合格，且在正常貯存狀態下，不得有可繁殖之微生物存在。


2.4.3.殺菌軟袋之罐製水產品

	項目
	標　　　　　　　　　　　　　　　　　準

	品溫
	常溫。

	食品添加物
	用法及用量應符合衛生署公告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的規定。

	內容物
	不得有異臭、異味、不良之變色、污染或含有異物。

	外觀
	不得膨袋、穿孔、污穢、及其他不良現象。

	耐壓及熱熔密封部強度
	應符合CNS11210殺菌袋裝食品及CNS11247已包裝食品殺菌軟袋檢驗法國家標準之規定。

	保溫試驗
	經保溫實驗 (37℃，10天)，檢查合格，且在正常貯存狀態下，不得有可繁殖之微生物存在。


2.5.乾製水產食品

	項目
	標　　　　　　　　　　　　　　　　　準

	官能品質
	不得有異臭、異味、不良之變色、污染或含有異物。

	異物
	不得有泥沙、毛髮、蟲 (卵) 體或其夾雜異物。

	食品添加物
	用法及用量應符合衛生署公告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的規定。

	包裝
	(1)包裝以密封不透氣為原則，使用容器得採用塑膠袋、玻璃瓶或鐵罐等之密封包裝，再行裝箱。

(2)包裝材料及方法足以保持該項製品的品質且符合衛生署公告之「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3.水產品類之標示規定

須遵照下列項目清楚、明顯標示，標示之項目及內容應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且輔導標示採直接印刷方式，不得以粘貼處理。

3.1.超低溫冷凍水產品之標示規定

	項目
	應包括下類各項，並標示於零售單位包裝容器上明顯處，其中 (1)、(5)、(6) 應標示在外箱上

	標示項目
	(1)品名：冷凍○○○。(加註超低溫)。

(2)內容物 (原料、成分) 名稱。

(3)內容物淨重及個數。

(4)食品添加物名稱。

(5)製造工廠的名稱、地址及 (或) 電話與 (或) 販賣公司名稱、住址及電話、消費者服務電話。

(6)有效日期。

(7)食用說明。
(8)保存方法及條件。

	標示方法及範例

(以列表式為佳)
	(1)品名：冷凍黑鮪魚生魚片 (超低溫)。
(2)內容物 (原料、成分) 名稱：黑鮪魚。

(3)內容物淨重及個數：3000±30g。

(4)食品添加物名稱：無。

(5)製造工廠的名稱、地址及 (或) 電話與 (或) 販賣公司名稱、住址及電話、消費者服務電話

(6)有效日期：2006.03.01。

(7)食用說明：即食用生魚片。

(8)保存方法及條件：-50℃以下冷凍保存。

	標示注意事項
	(1)CAS標章之使用應符合「CAS優良食品驗證標章使用要領」規定。

(2)禁止標示會令人誤解內容物的圖案或文字等標示。


3.2.冷凍水產品之標示規定

	項目
	應包括下類各項，並標示於零售單位包裝容器上明顯處，其中 (1)、(5)、(6) 應標示在外箱上

	標示項目
	(1)品名：冷凍○○○。

(2)內容物 (原料、成分) 名稱。

(3)內容物淨重及個數。

(4)食品添加物名稱。

(5)製造工廠的名稱、地址及 (或) 電話與 (或) 販賣公司名稱、住址及電話、消費者服務電話。

(6)有效日期。

(7)食用說明。
(8)保存方法及條件。

	標示方法及範例

(以列表式為佳)
	(1)品名：冷凍旗魚丁。
(2)內容物 (原料、成分) 名稱：旗魚肉。

(3)內容物淨重及個數：3000±30g。

(4)食品添加物名稱：無。

(5)製造工廠的名稱、地址及 (或) 電話與 (或) 販賣公司名稱、住址及電話、消費者服務電話

(6)有效日期：2006.03.01。

(7)食用說明：煮湯、油炸、紅燒、清蒸、清炒均可。

(8)保存方法及條件：-18℃以下冷凍保存。

	標示注意事項
	(1)CAS標章之使用應符合「CAS優良食品驗證標章使用要領」規定。

(2)禁止標示會令人誤解內容物的圖案或文字等標示。


3.3.冷藏水產品之標示規定

	項目
	應包括下類各項，並標示於零售單位包裝容器上明顯處，其中 (1)、(5)、(6) 應標示在外箱上

	標示項目
	(1)品名：冷藏○○○。

(2)內容物 (原料、成分) 名稱。

(3)內容物淨重及個數。

(4)食品添加物名稱。

(5)製造工廠的名稱、地址及 (或) 電話與 (或) 販賣公司名稱、住址及電話、消費者服務電話。
(6)養殖海域、採收日期、養殖戶 (得以生產履歷條碼代替)

(7)有效日期。

(8)食用說明。
(9)保存方法及條件。

	標示方法及範例

(以列表式為佳)
	(1)品名：冷藏生鮮牡蠣。
(2)內容物 (原料、成分) 名稱：生鮮牡蠣。

(3)內容物淨重及個數：500±5g。

(4)食品添加物名稱：無。

(5)製造工廠的名稱、地址及 (或) 電話與 (或) 販賣公司名稱、住址及電話、消費者服務電話
(6)養殖海域：東石外海

採收日期：2006.02.26

養殖戶：○○○

(7)有效日期：2006.03.01。

(8)食用說明：煮熟後方可食用。

(9)保存方法及條件：0～7℃以下冷藏保存。

	標示注意事項
	(1)CAS標章之使用應符合「CAS優良食品驗證標章使用要領」規定。

(2)禁止標示會令人誤解內容物的圖案或文字等標示。


3.4.罐製水產品之標示規定

	項目
	應包括下類各項，並標示於零售單位包裝容器上明顯處，其中 (1)、(5)、(6) 應標示在外箱上

	標示項目
	(1)品名。

(2)內容物 (原料、成分) 名稱。

(3)內容量。

(4)固形量。
(5)製造工廠的名稱、地址及 (或) 電話與 (或) 販賣公司名稱、住址及電話、消費者服務電話。

(6)有效日期。

(7)保存方法及條件。

	標示方法及範例

(以列表式為佳)
	(1)品名：紅燒鰻。
(2)內容物 (原料、成分) 名稱：鰻魚、醬油、鹽、糖、蒜粉。

(3)內容量：100±5g。

(4)固形量：80±5g。

(5)製造工廠的名稱、地址及 (或) 電話與 (或) 販賣公司名稱、住址及電話、消費者服務電話

(6)有效日期：2006.03.01

(7)保存方法及條件：室溫儲放。

	標示注意事項
	(1)CAS標章之使用應符合「CAS優良食品驗證標章使用要領」規定。

(2)禁止標示會令人誤解內容物的圖案或文字等標示。


3.5.乾製水產品之標示規定

	項目
	應包括下類各項，並標示於零售單位包裝容器上明顯處，其中 (1)、(5)、(6) 應標示在外箱上

	標示項目
	(1)品名。

(2)內容物 (原料、成分) 名稱。

(3)內容物淨重。

(4)食品添加物名稱。

(5)製造工廠的名稱、地址及 (或) 電話與 (或) 販賣公司名稱、住址及電話、消費者服務電話。

(6)有效日期。

(7)保存方法及條件。

	標示方法及範例(以表列式為佳)
	(1)品名：魷魚絲。

(2)內容物 (原料、成分) 名稱：魷魚、糖、鹽、味精。

(3)淨重：250±5g。

(4)食品添加物：無。

(5)製造工廠的名稱、地址及 (或) 電話與 (或) 販賣公司名稱、住址及電話、消費者服務電話。

(6)有效日期。

(7)保存方法及條件：室溫儲放。

	標示注意事項
	(1)CAS標章之使用應符合「CAS優良食品驗證標章使用要領」規定。

(2)禁止標示會令人誤解內容物的圖案或文字等標示。


4.水產品類之檢驗項目、方法與標準

4.1.超低溫冷凍水產品之檢驗項目、方法與標準

	項目
	方法
	標準
	備註

	化            學
	亞硫酸鹽類

(g/Kg,以SO2計)
	依照衛生署72.10.6.衛署食字第445266號公告食品中漂白劑檢驗法
	0.1以下
	蝦、貝類水產品

	
	
	
	0.03以下
	頭足類水產品

	
	揮發性鹽基態氮(mg/100g)
	依照CNS 1451康威氏微量擴散法
	15以下
	生食用魚、蝦、貝類水產品

	
	動物用藥殘留
	依照CNS 5916「抗生素殘留檢驗法」及日本厚生省「畜水產物中之殘留物質檢查法」
	須符合衛生署「動物用藥殘留標準」之規定
	養殖水產者

	微                 生                 物
	生菌數

(CFU/g)
	依據CNS 10890食品微生物檢驗方法－生菌數之檢驗
	1.0×105以下
	生食用魚、蝦、貝類水產品

	
	大腸桿菌群(MPN/g)
	依據CNS 10984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大腸桿菌群之檢驗
	10以下
	生食用魚、蝦、貝類水產品

	
	大腸桿菌

(MPN/g)
	依據CNS 10951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大腸桿菌之檢驗
	陰性
	生食用魚、蝦、貝類水產品

	
	沙門氏桿菌

(陰性/陽性)
	依據CNS 10952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沙門氏桿菌之檢驗
	陰性
	生食用魚、蝦、貝類水產品

	
	腸炎弧菌

(MPN/g)
	依據CNS 12538食品微生物檢驗方法－腸炎弧菌之檢驗
	陰性
	生食用魚、蝦、貝類水產品


4.2.冷凍水產品之檢驗項目、方法與標準

	項目
	方法
	標準
	備註

	化            學
	亞硫酸鹽類

(g/Kg,以SO2計)
	依照衛生署72.10.6.衛署食字第445266號公告食品中漂白劑檢驗法
	0.1以下
	蝦、貝類之冷凍水產品

	
	
	
	0.03以下
	頭足類冷凍水產品

	
	揮發性鹽基態氮(mg/100g)
	依照CNS 1451康威氏微量擴散法
	15以下
	凍結前已加熱煮熟之水產品

	
	
	
	25以下
	除板鰓類製品外之冷凍水產品

	
	
	
	50以下
	板鰓類製品之冷凍水產品

	
	動物用藥殘留
	依照CNS 5916「抗生素殘留檢驗法」及日本厚生省「畜水產物中之殘留物質檢查法」
	須符合衛生署「動物用藥殘留標準」之規定
	養殖水產者

	微              生              物
	生菌數

(CFU/g)
	依據CNS 10890食品微生物檢驗方法－生菌數之檢驗
	3.0×106以下
	凍結前未加熱處理之水產品

	
	
	
	1.0×105以下
	凍結前已加熱煮熟之水產品

	
	大腸桿菌群(MPN/g)
	依據CNS 10984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大腸桿菌群之檢驗
	10以下
	凍結前已加熱煮熟之水產品

	
	大腸桿菌

(MPN/g)
	依據CNS 10951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大腸桿菌之檢驗
	50以下
	未加熱處理之水產品

	
	
	
	陰性
	凍結前已加熱煮熟之水產品

	
	沙門氏桿菌

(陰性/陽性)
	依據CNS 10952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沙門氏桿菌之檢驗
	陰性
	所有冷凍水產品


4.3.冷藏水產品之檢驗項目、方法與標準

	項目
	方法
	標準
	備註

	化            學
	亞硫酸鹽類

(g/Kg,以SO2計)
	依照衛生署72.10.6.衛署食字第445266號公告食品中漂白劑檢驗法
	0.1以下
	蝦、貝類 (不含牡蠣) 冷藏水產品

	
	
	
	0.03以下
	頭足類水產品

	
	揮發性鹽基態氮(mg/100g)
	依照CNS 1451康威氏微量擴散法
	15以下
	冷藏生食用魚介類

	
	
	
	25以下
	除板鰓類製品外之魚、貝類

	
	
	
	50以下
	板鰓類製品冷藏水產品

	
	鹽度
(g/100g)
	依據CNS 6255 醃漬食品檢驗方法
	依廠內規格
	限牡蠣

	
	動物用藥殘留
	依照CNS 5916「抗生素殘留檢驗法」及日本厚生省「畜水產物中之殘留物質檢查法」
	須符合衛生署「動物用藥殘留標準」之規定
	養殖水產者

	
	總固形物 (%)
	牡蠣總重扣除水分重 (依AOAC (1998) 方法，將牡蠣樣品置入過濾篩網 (孔徑0.6 cm) 2分鐘後，取未過濾肉測定水分)。
	13.5以上
	限牡蠣

	
	銅 (ppm)
	AOAC 984.27
	100以下
	限牡蠣

	
	鎘 (ppm)
	AOAC 999.10 & AOAC 986.15
	4以下
	限牡蠣

	
	鉛 (ppm)
	AOAC 999.10 & AOAC 986.15
	1.7以下
	限牡蠣

	
	甲基汞 (ppm)
	AOAC 972.21
	0.5以下
	限牡蠣

	微                 生                 物
	生菌數

(CFU/g)
	依據CNS 10890食品微生物檢驗方法－生菌數之檢驗
	3.0×106以下
	冷藏前未加熱處理之水產品 (不含牡蠣) 

	
	
	
	1.0×105以下
	冷藏前已加熱處理之水產品

	
	大腸桿菌群(MPN/g)
	依據CNS 10984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大腸桿菌群之檢驗
	10以下
	冷藏前已加熱處理之水產品

	
	大腸桿菌

(MPN/g)
	依據CNS 10951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大腸桿菌之檢驗
	50以下
	未加熱處理之水產品

	
	
	
	陰性
	冷藏前已加熱處理之水產品

	
	沙門氏桿菌

(陰性/陽性)
	依據CNS 10952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沙門氏桿菌之檢驗
	陰性
	所有冷藏水產品

	
	金黃色葡萄球菌

    (MPN/g)
	依據CNS 12542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檢驗。
	陰性
	限牡蠣


4.4.罐製水產品之檢驗項目、方法與標準

	項目
	方法
	標準
	備註

	化       學
	pH值
	以pH測定器測定
	依廠內規格
	

	
	內容量及

固形量

(g)
	依據CNS 974食品罐頭檢驗法-裝量測定之規定 (罐水容量(20℃) 之90%乘其比重)
	符合CNS 974食品罐頭檢驗法-裝量測定之規定
	固形量檢測

不含液體產品

	
	動物用藥

殘留
	依照CNS 5916「抗生素殘留檢驗法」及日本厚生省「畜水產物中之殘留物質檢查法」
	須符合衛生署「動物用藥殘留標準」之規定。
	養殖水產者

	物              理
	上部空隙

(cm)
	依據CNS 971食品罐頭檢驗法-上部空隙之測定
	不得大於罐內高度的十分之一
	不含瓶裝與殺菌軟袋

	
	真空度

(cmHg)
	依據CNS 971食品罐頭檢驗法-真空度之測定
	符合CNS 971食品罐頭檢驗法-真空度測定之規定
	不含瓶裝與殺菌軟袋

	
	捲封檢查
	依據CNS 827食品罐頭用圓形金屬空罐之測定
	符合CNS 827食品罐頭用圓形金屬空罐標準之規定
	不含瓶裝與殺菌軟袋

	
	罐內壁
	依據CNS 973食品罐頭檢驗法-罐內壁之檢查
	不得有嚴重脫錫、變黑現象，並符合CNS 973食品罐頭檢驗法-罐內壁之檢查之規定
	不含瓶裝與殺菌軟袋


4.5.乾製水產品之檢驗項目、方法與標準

	項目
	方法
	標準
	備註

	化                                            學
	己二烯酸及其鹽類 (g/Kg)
	依據CNS 10949食品中防腐劑之檢驗法
	1.0以下
	乾製水產品

	
	亞硫酸鹽類
(g/Kg,以SO2計)
	依照衛生署72.10.6.衛署食字第445266號公告食品中漂白劑檢驗法
	0.1以下
	蝦、貝類之乾製水產品

	
	
	
	0.03以下
	頭足類乾製水產品

	
	水 活 性
	以水活性測定儀測定
	0.8以下
	冷藏保存之乾製水產品

	
	
	
	0.75以下
	常溫保存之乾製水產品 (魚鬆和魚酥除外)

	
	動物用藥

殘留
	依照CNS5916「抗生素殘留檢驗法」及日本厚生省「畜水產物中之殘留物質檢查法」
	須符合衛生署「動物用藥殘留標準」之規定
	養殖水產者

	
	水分

(g/100g)
	依據 CNS 8053 魚鬆及魚酥檢驗法
	6.0以下
	限魚鬆和魚酥

	
	澱粉

(g/100g)
	依據 CNS 8053 魚鬆及魚酥檢驗法
	12.0以下
	限魚鬆和魚酥

	
	游離脂肪酸

(g/100g)
	依據 CNS 8053 魚鬆及魚酥檢驗法
	2.0以下
	限魚鬆和魚酥

	
	過氧化價

(meq/Kg)
	依據 CNS 3650 油脂中過氧化價檢驗法
	3.0以下
	限魚鬆和魚酥

	
	異物
	依據CNS 5629食品檢驗法-異物檢查
	不得檢出
	限魚鬆和魚酥

	
	粗灰分

(g/100g)
	依據CNS 8053 魚鬆及魚酥檢驗法
	7.5以下
	限魚鬆和魚酥

	
	粗蛋白質

(g/100g)
	依據 CNS 8053 魚鬆及魚酥檢驗法
	35.0以上
	限魚鬆和魚酥

	
	粗脂肪

(g/100g)
	依據 CNS 8053 魚鬆及魚酥檢驗法
	29.0以下
	限魚鬆和魚酥

	微      生      物
	生菌數

(CFU/g)
	依據CNS 10890食品微生物檢驗方法－生菌數之檢驗
	3.0×106以下
	未加熱處理之乾製水產品

	
	
	
	1.0×105以下
	已加熱處理之乾製水產品

	
	大腸桿菌群

(MPN/g)
	依據CNS 10984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大腸桿菌群之檢驗
	10以下
	已加熱處理之乾製水產品

	
	大腸桿菌

(MPN/g)
	依據CNS 10951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大腸桿菌之檢驗
	50以下
	未加熱處理之乾製水產食品

	
	
	
	陰性
	已加熱處理之乾製水產品

	
	黴菌

(CFU/g)
	依據CNS 12925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法－黴菌及酵母菌數之檢驗
	10以下
	乾製水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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